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紫阳县扶贫开发局文件

紫扶发〔2017〕15 号

紫阳县扶贫开发局
关于印发《紫阳县贫困村互助资金项目

实施方案》的通知

各镇人民政府：

为认真贯彻落实中共紫阳县委办公室、县政府办公室关于

印发《紫阳县 2017 年度脱贫攻坚工作实施方案》的通知（紫办

字〔2017〕16 号）文件精神，制定《紫阳县贫困村互助资金项

目实施方案》印发各镇，请遵照执行。

附件：《紫阳县贫困村互助资金项目实施方案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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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此页无正文）

紫阳县扶贫开发局

2017 年 3 月 29 日

紫阳县扶贫开发局 2017 年 3月 29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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紫阳县贫困村互助资金项目实施方案

为了认真贯彻落实《中共中央、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

决定》和《紫阳县 2017 年脱贫攻坚实施方案》，进一步加大精准扶

贫、精准脱贫力度，切实提高贫困村贫困户自我持续发展的能力，

确保全县如期实现脱贫目标。根据陕西省扶贫开发办公室《关于加

强贫困村互助资金项目建设的意见》(陕扶办发(2016)9 号）文件精

神，制定本实施方案。

一、指导思想

通过政府引导、贫困户参与，建立贫困村互助资金借贷平

台，便捷贫困户短期小额借款，促进贫困户发展生产增收脱贫，

并不断完善，形成推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长效机制。

二、基本原则

1.扶贫发展生产。当年出列贫困村内开展此项工作；借款

主体原则为入会贫困户，在充分满足入会贫困户借款需求的前

提下，可向入会非贫困户投放借款。互助组织在审批和核定借

款时，只支持发展生产项目。项目实施贫困村的贫困户除五保

户外，原则上要求全部入会，非贫困户入会实行自愿原则。

2.村内管理非盈利。在村内建立组织管理机构，协会会长、

出纳、监事均在村内产生，协会会计由镇财政所指定专人兼任。

所建立的互助组织登记为非营利性的组织。严禁管理机构成员

利用互助资金从事营利性活动或向借款人收取本方案规定之外

的任何费用。



4

3.缴纳基准互助金。入会需缴纳规定额度的基准互助金（不

计息、不分红）。按户为单位缴纳入会基准互助金，贫困户入会

每户缴纳最低 100 元基准互助金；非贫困户入会每户缴纳最低

500 元基准互助金。不得吸储其它资金。

4.退会自由原则。入会的会员因各种原因，需要退会的，

递交退会申请，有借用互助资金的，必须还清借用的互助资金

才能履行退会手续，退还其入会时所缴纳的基准互助金。

三、资金构成

互助资金是以每个贫困村安排不低于30万元财政扶贫资金

和入会会员缴纳的基准互助金及社会捐资构成，形成初始本金。

初始本金在运转过程中形成的增值，原则转入本金内。

四、机构建立

1.组织机构建立。贫困村互助资金协会（简称“协会”）由

会长、会计（镇财政所人员兼任）、出纳等人组成，协会会计不

参与决议性事务，只负责做好财务账务管理；协会设立监事，

负责监督村互助资金协会运作程序、资金使用用途、督促借款

会员及时还款清息。

2.机构成员产生。协会会长、出纳原则在村两委会成员和

本村产业带头人选中选举产生；监事原则在本村非两委会成员

的村监委会和其它人选中选举产生。协会会长、出纳、监事均

由入会会员按一户一票表决选举产生，参与表决人数必须占入

会会员数三分之二以上，表决通过人数必须占参与表决人数三

分之二票数以上才有效。协会会长、出纳、监事任期 1-3 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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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运行管理

1.章程制度。协会成立后，要建立协会章程和管理制度。

2.协会注册。协会成立后，需在县民政部门登记注册，在

金融机构开户。并报所在镇人民政府、县扶贫局备案。

3.权责管理。协会由村所属镇人民政府负责管理。在资金

投放前对协会进行验收；正常运转时每季度对协会的资金使用、

账务和财务检查一次，发现问题及时纠正；县扶贫局、财政局

每半年对协会的资金使用、账务和财务检查一次，年终对协会

进行全面考核。协会的资金投放和列支使用业务工作必须在镇

政府的指导下开展。

4.财务管理。按照就近原则到金融机构开设账户，并报县

扶贫局、财政局备案，县财政局根据县政府审定的资金规模，

将财政专项扶贫资金拨入协会专户。各村协会借款、回收、费

用支出等财务由各镇财政所代管，负责账册、帐据、财务报表

（纸质和电子报表）等管理；村协会负责借款审核、回收本息，

监测互助资金使用效益。

5.资金投放。

（1）互助资金为还本付息借用，资金使用占用费低于农商

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核算，自履行借款手续之日起计算，按照实

际使用期限核算。

（2）互助资金以小组会员互助联保的方式申请使用,按照

自愿的原则，由 5 名会员组成负连带责任的联保小组。

（3）借款申请人向协会会长提交书面申请，申请中明确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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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使用项目、现状、发展趋势和申请额度、资金使用期限和借

款时间，并由联保小组 5 名联保人共同签名。

（4）协会会长自接到会员借款书面申请之日起，组织监事、

出纳、驻村责任队长或第一书记共同审核议定是否放款及放款

额度，审核议定会员申请书与申请额度不一致的，以审核议定

额度为准，资金使用时限（最长不超过 1 年），协会会长、出纳、

监事、驻村责任队长或第一书记分别在申请书上签署放款意见，

并建立登记台账，会员第一次单笔借款不得超过 5000 元（总额

度不超过10000元），协会须在5个工作日内完成借款投放程序。

（5）申请借款人持协会组织机构成员签署放款意见的申请

书到所属镇财政所互助资金财务管理处办理借款手续。

（6）镇财政所互助资金管理机构每月 25 日前向县扶贫局

上报项目进度报表。

6.借款回收及展期情况

（1）会员借款本金和占用费可以在借款到期时一次性缴

清，也可分期分批缴清（最后一部分还款不能超过借款期限）；

（2）互助资金借贷使用期限原则不超过 1 年，但个别会员

在借款期限内发展生产中出现的特殊情况，确实无法按期还款

时，可向互助协会提交展期申请，说明情况，由理事会进行核

实，根据情况确定展期期限，签字同意后，可延长还款期限，

一般不得超过 6 个月，最长不超过 1 年。

7、风险管控

（1）互助资金在互助组织内封闭运行，按照《互助资金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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务管理办法》、《互助资金会计核算办法》进行管理，实行专款

专用，专账核算，确保项目顺利实施。

（2）实行有借有还、周转使用、滚动发展、利益共享、风

险共担。独立承担经济、民事、法律责任和债权债务。

（3）在资金使用上，坚持“放得出、收得回、有效益”。

（4）联保小组内任何一人未按照规定期限还清借款的，联

保小组所有人均不能再次享有申请借款权利。

六、建设目标

1.短期目标：2017 年拟脱贫出列 35 个贫困村互助资金组

织，为贫困户提供发展生产资金，引导贫困户树立自我发展的

主动意识，增强自我发展脱贫动力，确保全县 35 个本年度脱贫

出列村如期脱贫出列。

2.中期目标：总结互助资金运行管理经验，完善运行管理

机制，向全县贫困村推广，实现贫困村互助资金组织全覆盖、

运行良好。

3.长远目标：成立镇级农民互助资金总会，负责辖区各村

互助资金运行的集中管理和风险管控，逐步改组村级互助资金

组织，成立村级分会，将组织生产、物资采购、技术服务、加

工服务、产品营销等农业产业一体化建设内容并轨融入，并向

非贫困村推广。建立农民自我管理、规范高效、运行良好，真

正服务和推进我县广大农村农业产业发展的长效合作组织。

七、2017 年工作步骤

(一）职能职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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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宣传筹建。各镇成立由分管扶贫工作的领导任组长，扶

贫办主任、农综站长、财政所、驻村工作队、村两委会领导为

成员，组成互助资金协会宣传筹建组，负责辖区内 2017 年脱贫

出列村建立互助资金协会的宣传发动和组建工作；制定协会章

程、管理制度及实施方案。

2.业务培训。县扶贫开发局负责互助组织业务培训、指导

和下达资金计划，督促项目村做好前期准备工作。

3.资金管理。县财政局、镇财政所负责互助资金的拨付和

管理。

(二）实施步骤阶段

1.宣传动员(2017 年 3 月 28 日—2017 年 4 月 5 日）

宣传筹建组进驻贫困村，组织召开村民大会或村民代表大

会，讲解政策，宣传发动，吸收会员、缴纳基准互助金。

2.组建机构(2017 年 4 月 6 日—2017 年 4 月 15 日）

（1）负责起草《章程》（模板由县扶贫统一制定）和制度，

制作会员登记册、收据、会员证，确定资金管理人选；

（2）制定互助协会选举办法和程序；

（3）按照本方案要求，确定协会会长、出纳、监事候选人

（均备选 2 人，实行差额选举）；

（4）召开第一届互助协会会员大会，选举互助资金协会会

长、出纳、监事，讨论通过协会章程；

（5）在民政部门登记注册、在金融部门开户；

（6）建立完善工作档案，自查总结，申请镇人民政府验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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县扶贫局负责派员进行业务培训和指导。

3.检查验收阶段(2017 年 4 月 16 日—2017 年 4 月 22 日）

由镇人民政府组织宣传筹建组，县扶贫局派员参与，对前

期组建工作进行验收。验收合格的注入资金运行，正式开展工

作，不合格的，提出指导意见，限期整改。

4.项目运行阶段(2017 年 4 月 23 日—12 月底）

（1）协会负责制作制式联保协议，组建联保小组；

（2）协会负责制作资金投放表卡册、制式借款申请书和借、

还款票据等；

（3）按照资金投放管理和风险管控要求和程序，贫困户提

出书面申请，协会管理人员集体审核签署意见后，由镇财政所

互助资金管理人员负责投放资金，并负责按月向扶贫局报送报

表等工作。


